组织监管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     工作流程图






1.应交利润，每年5月31日前，涉及企业按照净利润和规定的比例一次申报，附送决算报表、审计报告等资料。


2.国有股红利及股息，在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表决日后30个工作日内，附送股东会、股东大会的决议文件。


3.国有产权转让收入，在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后30个工作日内，附送产权转让合同和资产评估报告。


4.企业清算收入，在清算组或者管理人编制剩余财产分配方案后30个工作日内，附送企业清算报告和审计报告。


5.其他国有资本收益，在收益确定后30个工作日内，附送有关经济事项发生和金额确认的资料。








企业按规定申报国有资本收益








企业分类填写<县属国有资本收益申报表>（1-4），并附相关印证资料报送国资局








企业当年应交县属国有资本收益，应在申请后后3个月内交清，最迟不超过当年11月底





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、所属（监管）部门每年依法对县属国有资本收益实现和上交情况开展专项检查，对检查出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



国资局15日内出具初审意见并送财政局复核





涉及企业按照通知要求及时办理收益交库手续





县财政局对相关资料提出复核意见，并将复核结果通知国资局





县财政局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核意见








县财政局梳理汇总所有企业情况后向县人民政府报告，国资局根据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方案，向企业下达县属国有资本收益上交通知。








县国资局对企业报送的国有资本收益申报表及相关资料的初审








